
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22 日立法院第 8 屆第 6 會期第 19 次會議通過（公報初稿

資料，正確條文以總統公布之條文為準） 

 

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 102 年度決算書案 

 

(一)財團法人概況： 

1.該協會主要係創辦或投資與郵政有關之事業，並協助發展

郵政業務及推動郵政相關公益事項。 

2.年度工作計畫重點： 

(1)辦理郵政相關公益事項。 

(2)辦理郵政相關活動及業務發展。 

3.主要收入及支出： 

(1)收入為租金（土地、房屋租金）及利息收入等。 

(2)支出為辦理郵政活動及稅捐（房屋稅、地價稅）支出等

。 

(二)102 年度決算編列情形： 

1.收支餘絀決算表：總收入 9,967 萬 5 千元（其中租金收入

7,351 萬元、利息收入 1,475 萬元、出售房屋利益 654 萬 1

千元及其他收入 487 萬 4 千元），較預算數減少 1 億 4,680

萬 4 千元，主要係部分房地原顧問公司評估之租金價格較

高，實際市場租金價格較低所致；總支出 9,335 萬 8 千元

（其中房屋稅及地價稅 5,754 萬 5 千元、捐助支出 1,368

萬元、福利支出 1,344 萬 8 千元及其他業務支出 868 萬 5

千元），較預算數減少 3,615 萬 4 千元，主要係實際提列折

舊費用較預算數低，且該會配合收入減少，撙節支出所致

；收支相抵後，稅後賸餘 631 萬 7 千元，較預算數減少 1

億 1,065 萬元。 

2.資產負債表：資產 13 億 6,911 萬 5 千元，負債 2,157 萬 5

千元，淨值 13 億 4,754 萬元。淨值較上年度增加 631 萬 7

千元。 

3.固定資產投資：採購不動產管理系統 42 萬 9 千元。 

4.轉投資：無變動。 

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在業務方面，能發揮功能，主

動關懷弱勢族群，並推動郵政相關公益事項，回饋社會；

在財務方面亦屬健全，目前均毋須仰賴政府補捐助，未來

本部將持續依據相關法令辦理監督管理事宜。 



決議：財團法人台灣郵政協會 102 年度決算書案照案通過。 


